
人民法院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情况及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人民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等会议精神，贯

彻落实国发〔2015〕59 号文件精神，切实做好防范和处置非法

集资工作，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犯罪，为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

险、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一、案件情况和特点 

近三年来，全国法院依法、公正审理了一大批非法集资犯罪

案件，主要情况和特点如下： 

（一）案件集中暴发，案件数量持续攀升 

2015年至 2017年全国法院新收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同比分别

上升 108.23%、36.7%、6.13%；2015 年至 2017 年审结非法集资

犯罪案件同比分别上升 70.1%、76.2%、22.2%。非法集资犯罪案

件自 2015 年以来呈井喷式增长，虽然增幅有所放缓，但案件数

量仍保持高位运行，审判任务繁重。 

（二）大要案高发频发，案件处置难度大 

目前是非法集资案件高发期。“e 租宝”、“泛亚”等跨省区

的大案、要案不断出现，涉案数额不断攀升，从几百万、几千万

到几十亿、数百亿，甚至上千亿；集资参与人数量和规模也不断



增大，从几万到几十万人、上百万，甚至几百万人。多数案件往

往是因资金链断裂后才案发，非法集资的钱款往往已经用于偿付

高额利息、企业运作和运营支出以及犯罪分子挥霍，追赃挽损难

度大。据不完全统计，2016 年新发非法集资案件中，跨省案件

190 起，集资金额超亿元案件 345 起，集资人数超千人案件 235

起。“E 租宝”案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涉案金额达

762 亿余元，集资参与人达 115 万余人，涉及全国 31 个省市，

未兑付缺口 380亿余元，案件审判、处置难度非常大。 

（三）犯罪蔓延速度加快，从实体产品转向金融产品 

从案件情况看，非法集资组织化、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线

上线下相互结合，传播速度更快、覆盖范围更广，大大突破了地

域界限，涉案地区快速从东部向中西部扩散，从一二线城市向三

四线城市蔓延。除江苏、浙江、河南、山东等原有的高发地区外，

北京、河北、陕西、重庆、贵州、新疆、云南、安徽等成为新的

高发地区。犯罪分子假借迎合国家政策，打着“金融创新”、“经

济新业态”、“资本运作”等幌子，从种植养殖、资源开发到投资

理财、网络借贷、众筹、期货、股权、虚拟货币转变，迷惑性更

强，“金融互助”、消费返利、养老投资等新型犯罪层出不穷，互

联网＋传销＋非法集资模式案件多发，层级扩张快，传染性很强，

金融监管、防范打击难度加大，极易形成跨区域大案。 

（四）坚持依法从严惩处，重刑率和监禁刑率较高 

非法集资案件严重破坏金融市场秩序，严重危害国家金融安

全，严重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社会危害性大。人民法院始终坚持



从严惩处的方针，依法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犯罪，确保刑罚效果。

2015年至 2017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的重刑率（判处

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比率）分别为 23.17%、19.42%、18.4%，

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重刑率分别为 75.03%、77.77%、77.22%；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的监禁刑率分别为 71.20%、72.91%、78.36，

集资诈骗案件的监禁刑率分别为 93.44%、94.82%、93.66%。2015

年至 2017年，集资诈骗犯罪案件的重刑率连续三年均超过 70%，

监禁刑率连续三年均超过 90%，均远高于同期全部金融犯罪案件

的重刑率和监禁刑率。同时依法用足用好财产刑，从经济上最大

限度剥夺犯罪分子再犯罪的能力。 

二、相关法律政策 

非法集资犯罪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两个

罪名。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一百九十二条分别规定了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近年先后制定出台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办理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

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等，为准确认定非法集资犯罪、

正确定罪量刑、依法处置涉案财物等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政策依据，

确保案件审判处置工作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认定 

刑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



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非法占为有目的，使

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构成集资诈骗罪。司法解释

进一步明确了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的认定标

准。非法集资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

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是指实施非法集资行为，同时具备未经有关部门依法

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体、推介会、传

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

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以及向社会公众即社

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等四个条件，即具有非法性、公开性、利

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的情形（刑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司法解

释列举了实践中常见的十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集资诈骗

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根本区别在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就是集资诈骗。司

法解释明确了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七种情形。 

（二）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量刑 

刑法规定，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犯集资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



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

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并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单位犯罪。司法解释明确了认定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犯罪单位和个人犯罪的入罪和“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认定标准，以及集资诈骗罪单位和个人犯罪的数额较

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 

（三）关于非法集资犯罪涉案财物的追缴和处置 

非法集资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罪分子

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以吸收的资

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

人员支付的代理费、好处费、反点费、佣金、提成等费用，应当

依法追缴。集资参与人本金尚未归还的，所支付的回报可予折抵

本金。《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

对金融诈骗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

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依照刑法

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犯罪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可以适用违法所得

没收程序。 

三、重大、典型案例 

1.“E 租宝”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基本案情】 

法院认定，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成立于 2013年 5月，

被告单位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成立于 2015 年 5 月，实际控制人均



为被告人丁宁。2014 年 6 月，丁宁收购金易融公司，对该公司

的互联网平台进行升级改造后，更名为 e 租宝平台上线运营；

2015 年 2 月丁宁收购英途财富公司，将该公司的芝麻金融平台

上线运营。此后，丁宁决定由其控制的钰诚融资租赁公司为二平

台提供融资租赁债权及个人债权项目；金易融公司、安信惠鑫公

司及下属数百家销售公司分别负责 e租宝平台的线上、线下运营；

英途财富公司、英途世纪公司分别负责芝麻金融平台的线上、线

下运营，另使用国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增益（天津）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名义，在平台上宣传为投资提供担保、保理。

上述公司均没有独立的人事、财政权，由二被单位实际控制、管

理，对外以钰诚集团名义宣传。 

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于 2014年 6月至 2015年 4月间，

被告单位钰诚国际控股集团于 2015年 5月至 12月间，在没有银

行业金融机构资质的前提下，利用 e租宝平台、芝麻金融平台发

布虚假的融资租赁债权项目及个人债权项目，包装成“e租年享”、

“年安丰裕”等年化收益 9%至 14.6%的理财产品进行销售，以承

诺还本付息等为诱饵，通过电视台、网络、散发传单等途径向社

会公开宣传，先后吸收 115万余人资金共计 762亿余元，其中重

复投资金额为 164亿余元。二被告单位集资后，除部分集资款用

于返还集资本息，以及支付员工工资、房租、广告宣传费用、收

购线下销售公司和担保公司等运营成本外，其余大部分集资款在

丁宁的授意下肆意挥霍、随意赠予他人，以及用于走私等违法犯

罪活动，造成集资款损失共计 380亿余元。 



被告人丁宁作为二被告单位的实际控制人，在进行决策的同

时，与高层管理人员被告人丁甸、张敏、彭力等人负责指挥、管

理集资活动，被告人雍磊、侯松、许辉负责制作虚假的债权项目，

被告人刘曼曼、朱志敏、刘静静按照丁宁、丁甸等人指示，负责

收取、支付、调动集资款。被告人王之焕、谢洁、路涛、张平等

人分别负责在 e租宝、芝麻金融平台发布虚假的债权项目，被告

人谢洁、杨翰辉、姚宝燕、杨晨、丁如强等人负责通过媒体、推

介会等途径向社会公开进行利诱性宣传，并通过被告人齐松岩、

杨翠致、路涛、丁如强等人分别管理的线下销售公司，同步开展

线上、线下集资活动，被告人李倩倩、张传彪、宗静、刘田田、

王磊、高俊俊等人分别负责项目审核、人员招聘、业务督导、人

事管理、平台维护、提供个人名义债权等事项。 

此外，法院还认定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丁宁等人犯

走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境罪的事实。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其行为已构成

集资诈骗罪。被告人丁宁、丁甸、张敏、彭力作为二被告单位非

法集资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雍磊、侯松、许辉、刘曼

曼、朱志敏、刘静静作为二被告单位非法集资中的直接责任人员，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积极参与组织、策划、实施使用诈骗方法非

法集资，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王之焕、李倩倩、

张传彪、宗静、谢洁、齐松岩、杨翠致、杨翰辉、姚宝燕、刘田



田、路涛、张平、丁如强作为二被告单位非法集资中的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被告人杨晨、王磊、高俊俊作为二被告单位非法集

资中的直接责任人员，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变相吸收公

众存款，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此外，被告单位

钰诚国际控股集团还构成走私贵重金属罪，被告人丁宁还构成走

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境罪，被告人谢洁还构

成走私贵重金属罪、偷越国境罪。 

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以及丁宁、丁甸、

张敏、彭力、雍磊、侯松、许辉、刘曼曼、朱志敏、刘静静犯罪

集资诈骗罪，造成数十万人员财产损失达数百亿元，数额特别巨

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均应惩处；王之焕、李倩倩、张传彪、

宗静、谢洁、齐松岩、杨翠致、杨翰辉、姚宝燕、刘田田、杨晨、

王磊、路涛、张平、丁如强、高俊俊所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数额巨大，情节严重，依法均应惩处。钰诚国际控股集团、丁宁、

谢洁所犯走私贵重金属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均应惩处。钰诚

国际控股集团、丁宁、谢洁所犯数罪，依法应当并罚。根据被告

单位及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

程度，依法对钰诚国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集资诈骗罪、走私贵

重金属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 18.03亿元；对安徽钰诚控股集团

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民币 1亿元；对丁宁以集资诈骗罪、走

私贵重金属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偷越国境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

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 50 万元，

罚金人民币 1亿元；对丁甸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



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 7000 万元；分别以集资诈骗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走私贵重金属罪、偷越国境罪，对张敏等

24 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十五年不等刑罚，并处剥夺政治权利

及罚金；同时判决在案扣押、冻结款项分别按比例发还集资参与

人。 

【剖析解读】 

“E租宝”案是典型的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之所以认定被告

单位安徽钰诚控股集团、钰诚国际控股集团，以及作为二被告单

位非法集资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被告人丁宁、丁甸、张敏、

彭力、作为二被告人单位非法集资中的直接责任人员被告人雍磊、

侯松、许辉、刘曼曼、朱志敏、刘静静构成集资诈骗罪，关键在

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被告人单位及前述被告人的“非

法占有的目的”具体表现在：一是利用虚假债权项目进行集资。

被告单位利用所控制的公司、注册的空壳公司及冒用其他公司名

义制作虚假债权项目，制假比例高达 95.6%，这些项目被用于欺

骗投资人投资。二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反投资规律进行集资。

e 租宝平台的产品收益率为 9%到 14.6%，而融资租赁债权项目的

回报率集中在 6%到 8%之间，这就意味着这些债权项目如果是真

实的，则平台息差收入为负。三是被告单位在集资后，除部分用

于返还集资本息及公司运营外，其余大部分在丁宁的授意下肆意

挥霍、随意增予他人，以及用于走私等违法犯罪活动。本案认定

二被告单位及丁宁、丁甸等被告人构成集资诈骗罪正确，且依法

从严惩处，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2.“邦家”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基本案情】 

被告人蒋洪伟于 2002年 12月起在广州市先后注册成立绿色

世纪公司、广东邦家公司、兆晋公司、邦家健康超市公司，并相

继在全国 16 个省、直辖市设立了 64 家分公司及 24 家子公司。

蒋洪伟等人以上述公司的汽车等实物租赁、保健品和有机食品销

售等业务为掩护，在未取得融资许可的情况下，采用推销会员制

消费、区域合作及人民币资金借款等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非法

集资。2002 年 12月至 2012年 5月间，非法集资金额为 99.5亿

余元，集资参与人达 23 万余人。上述非法集资款汇入蒋洪伟的

指定账户，由蒋洪伟控制和调拨使用，除部分用于广东邦家公司

等生产经营外，其他用于公司员工的奖金和业绩提成以及返还集

资本息，部分集资款去向不明，造成社会公众巨额集资款无法返

还。 

被告人蒋洪伟作为广东邦家公司以及关联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与高层管理人员被告人张荣珍、陈少锋、范秀忠、薛云峰等

人负责组织、指挥、管理集资活动；被告人周文凤、张汝良、邓

智豪、黄宇辉、伍志国、温运平、熊婉婷、罗礼俊、丘光前、黄

志华、高可创、姚棉涛、何叶洪、吴敏崇、陈华荣、周颖愉、陈

绍娥在蒋洪伟指使下负责向社会公众推销非法集资业务及相关

分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被告人罗永鹏负责对经理以上的公司员

工进行业务培训，被告人吴逢笑负责清理、审计全国各地分公司

财务账册，并按照蒋洪伟的指示使用蒋洪伟的个人账户转款到各



分公司和个人账户。非法集资期间，蒋洪伟大量挥霍集资款，其

他被告人均非法获得几万元至几百万元数额不等的业绩提成。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人蒋洪伟、张荣珍、范秀忠、陈少峰、薛云

峰、罗永鹏、吴逢笑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被告人周文凤、张

汝良、邓智豪、黄宇辉、熊婉婷、伍志国、何叶洪、黄志华、温

运平、罗礼俊、姚棉涛、丘光前、高可创、吴敏崇、陈华荣、周

颖愉、陈绍娥在他人指使下，非法吸收及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

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并有其他严重情节，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

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对被告人蒋洪伟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无

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

张荣珍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到十四年不等刑

罚，并处罚金；对被告人周文凤等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至五年不等刑罚，并处罚金；同时判决对各被告人

的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返还被害人。 

【剖析解读】 

本案被告人蒋洪伟及相关邦家公司在没有取得融资行政许

可资格情况下，以相关邦家公司的汽车等实物租赁、保健品和有

机食品销售等业务为掩护，通过销售会员卡、区域合作合同、汽

车租赁合同、人民币借款合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大肆吸收资金。

蒋洪伟非法集资后，绝大部分不用于经营活动，主要用于以新偿



旧，不具备偿还能力；还肆意分配、随意处置集资款，大量资金

根据个人喜好，以现金方式奖励涉案各人或支付高额的业绩提成

或被蒋洪伟个人用于不能带来收益的其他用途，足以认定蒋洪伟

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被告人张荣珍、范秀忠、陈少峰、薛云峰

作为蒋洪伟实施非法集资活动的核心人物，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整

个非法集资活动的密谋、策划和系列具体运作，罗永鹏负责对公

司人员进行培训，被告人吴逢笑负责清理、审计公司财务账户，

并按照蒋洪伟的指示转付集资款，均得到巨额利益，足以认定具

有非法占有的共同故意。据此，对蒋洪伟及前述被告人认定集资

诈骗罪，对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他被告人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本案涉案公司在蒋洪伟等人设立后以实施

犯罪为主要活动，或者为实施犯罪而设立，属于蒋洪伟等人的个

人犯罪，不属于单位犯罪。 

3.“黄金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基本案情】 

法院认定，2007 年 3 月，被告单位黄金佳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成立，初始名称为“廊坊市黄金佳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3万元，被告人肖雪任法定代表人，被告人肖雪、肖淑娣为

公司股东。2007年至 2010年间，公司多次更名及变更注册资本。

2011 年 5月更名为“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经营范

围为：对房地产、酒店、工业园区基础建设的投资；金银制品的

零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被告单位自 2007

年 3 月至 2014 年 9 月，在河北、北京、天津、西安、大连、深



圳等多省市的多家黄金佳门店，利用经营实体金店，通过媒体、

传单、门店宣传、业务员对客户口口相传，与不特定人员签订黄

金佳内部福利协议、内部福利两便协议、预订预售中立仓合同、

金管家购买协议、“金发展”委托信托协议书、“金元宝”合同、

“大赢家”白银理财协议书、黄金佳金银/黄金/白银制品买卖合

同、提金卡全额购买协议、积存卡积存系列金条/金钱协议、黄

金佳系列金条/金钱代保管协议，并允诺收益等方式吸收资金共

计 153.7亿余元。 

被告人肖雪作为公司股东、董事长、执行董事，指挥、决策

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吸收资金，被告人何海靖作为公司副总

经理、负责市场营销，被告人李运江作为公司副总经理、负责后

勤及开设分公司、营业网点等新店的选址，被告人魏喆作为廊坊

市金实软件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公司交易部经理、负责黄金佳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产品软件研发及维护，被告人许汉杰作为黄金

学院的副院长、负责培训，被告人王蒙君作为公司行政人事总监、

负责人力资源和员工薪酬；被告人肖淑娣作为公司二名股东之一，

被告人康学伟作为战略发展委员会经理兼石家庄分公司经理，被

告人陈梅杰作为公司财务副经理，被告人刘兴隆作为董事长助理

兼司机，被告人崔志伟作为公司财务总监，被告人王来锋作为深

圳分公司经理，被告人李新作为京津廊大区廊坊市区第一分公司

副总经理，被告人李昱涛作为公司的副总经理，被告人张玮立作

为公司审计监察部经理在不同时期均参与了谋划、指挥和具体实

施公司吸收资金业务。 



2014 年 7 月，被告单位账户被管控后，被告人肖雪指使被

告人肖淑娣在江苏银行北京分行、北京银行分别以黄金佳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名义开立账户并在多个分公司、营业部设立多部 POS

机继续吸收社会资金。被告单位及被告人肖雪将所吸收资金用于

购买黄金佳大厦、安次区工业园区土地、车辆、房产、黄金白银；

投资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永清绿野仙庄、固安

绿华浓等关联公司；支付被告人肖雪之女出国留学费用并分别给

肖淑娣、肖娟、肖发各 1000万元人民币；向清华大学捐款 5000

万元人民币，向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捐赠 500万元人民币，向经

济参考报社支付 500万元人民币；兑付部分本金及利息，支付员

工工资及提成，支付各分公司及营业网点的租金、基础建设费用

等。 

【法院判决】 

法院认为，被告单位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向社会不特定

人员非法吸收存款，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秩序，数额巨大；被告人

肖雪、肖淑娣、何海靖、李运江、魏喆、许汉杰、康学伟、王蒙

君、陈梅杰、刘兴隆、王来锋、崔志伟、李新、李昱涛、张玮立

为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上述单位及

各被告人之行为均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被告单位及

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法对被告单位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被告人肖雪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对被告人肖淑



娣等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到六年

不等刑罚，并处罚金；同时判决被告单位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返还集资参与人。 

【剖析解读】 

本案属于单位犯罪，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经营黄金、

白银产品为名，通过媒体、传单、门店宣传、业务员对客户口口

相传等多种方式面向社会公开宣传，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许诺收益，

吸收资金。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其内部的高层会议或战

略发展委员会研究决定，经营中立仓、内部福利协议等产品，并

以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名义发行上述产品，且所吸收资金

全部进入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账户，或者虽进入以个人名义

开立的账户，仍归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统一支配。据此，黄

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行为具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性、

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特征，依法应认定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依法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追究黄金佳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